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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中国人民银行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点评： 

◼ 背景：当前金融法治建设存在不足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防范化解风险成当前经济

发展的重要部分。近年来，我国金融立法工作稳步推进，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

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基础法律为统领的多层次金融法律体系。央行表示，由于涉

及金融稳定的法律制度缺乏整体设计和跨行业跨部门的统筹安排，相关条款分散，规定过于原则，

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制度规范。因此，有必要专门制定《金融稳定法》，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和处置的制度安排，与其他金融法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 影响：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金融稳定法草案指出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是保障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发

挥关键功能，不断提高金融体系抵御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止单体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

性全局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此外，金融稳定法草案明确提出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在2022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随后被管理层多次提及。2022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政府工作

报告>重点工作分工的意见》，明确提出“9月底前完成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筹集相关工作”。作为化

解风险的资源储备，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设立目的是用于系统性隐患的重大风险处置，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从当前金融市场来看，海内外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经济金融领域

面临的风险依然较大。俄乌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博弈等事件，都加剧了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而且

这些冲击超出了常规风险处置手段的能力范畴。 

近年来，我国对存款类金融机构已经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在保险业、信托业建立了行业保障

基金，在证券业、期货业建立了投资者保护基金，虽然这些基金功能定位不一样，但相同的是基

金都由行业机构筹资设立，由专门管理机构运行，在行业机构运营失败或遭遇重大困难时，行业

保障基金出资助其重组、清算及对行业机构债权人进行适当赔付。而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相比上述

行业基金，覆盖范围更广、跨行业属性更强、整体政策性救助视角更明显。 

整体上看，《金融稳定法》将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法律体系，而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也是我

国在化解重大风险方面的新探索。虽然，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已趋于收敛，宏观杠杆率小幅回落，

高风险金融机构数量有所减少。但也要看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部分企业出现了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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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增多的现象，这要求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的工作需要相应调整，做好相关行业和企业的风险

处置工作。中长期来看，金融稳定法的出台将加强金融稳定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助

于健全覆盖全市场的金融稳定监管制度，从而有效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能力。金融稳定保障

基金也将与现有的行业保障基金成为我国金融安全网的重要工具，以及中国特色金融稳定保障体

系的防火墙，对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稳定运行、稳定市场预期具有重要意义。 

◼ 风险提示 

全球疫情加重、经济走势不及预期、中美贸易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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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

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所

知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本人保证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无任何利害关系，没有

利用发布本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声明： 

东莞证券为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所载资料及观点均为合规合法来源且被本公司认为可靠，但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

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

值及投资收入可跌可升。本公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可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

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而与本公司其他业务部门或单位所给出的意见不同或者相反。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需自主作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据此报告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与本公司和作者无关。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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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经纪、资产管理等服务。本报告版权归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内容提供方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如引用、刊发，需注明本报告的机构来源、作者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

的风险，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本证券研究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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